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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敬昕先生

林先生：

( 2021 年法律執業者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〉

2021 年 7 月 14 日關於上述條例草案（《條例草案〉）的來信收

悉 。 現就信中提出的事宜，回覆如下：

的目的（來信第 2 段）《條例草案》

2. 按照立法會議事規則（嶺事規則）第 5 0 ( 3 ）條，來信中引述的詳
題只是以一般性詞句說明《條例草案〉的主旨 。

3. 議事規則第 5 0 (7）條進一步規定法案須附有摘要說明，以非專

門性文字，解釋其內容及目的，而 〈 條例草案 〉 摘要說明第 2 段明

確表明：

“本條例草案的唯一目的，是修訂 《 第 159 章 〉 第 3 1 A 條，使
任職律政人員而並非大律師的人，具資格獲委任為資深大律

師，而上述律政人員，是指《律政人員條例》（第 87 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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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

( （第 87 軍 ） ）第 2 條所界定者，並包括為《第 87 章〉的目的

而被當作律政人員的人 。 ”（粗體及底線為本文所加）

《條例草案》摘要說明第 3 段進 一 步闡釋：

“除此以外，本條例草案並丕改變根據〈第 159 章〉委任資深
大律師的相關資格規定或其他事宜 。 ”（粗體及底線為本文所

加）

5. 由此清楚可見， 《 條例草案 》 並非旨在改變 《 法律執業者條

例〉（第 159 章）第 31A(2）條或 31A(3）條就委任資深大律師所訂明的
現行實質資格規定，而《條例草案 〉 的條文亦不會有如此效果 。

該等條文在〈條例草案〉通過和實施後仍然適用 。 換言之，律政

人員不論是否大律師，在具資格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前，均須符

合相關條件，包括如其任職律政人員時同時執業為訟辯人，則可

將其任職律政人員的時間計算在內，以符合最少具備十年所需經

驗的條件 。

非大律師律政人員和私人執業訟辯律師的分別（來信第 3 段）

6. 一如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3(a）段指出，《條例草案》僅旨在

處理一個問題，就是所有律政人員，不論是否大律師，均應在資

格方面一視同仁，因為律政人員並無律師或大律師的職能區分。

《條例草案〉僅旨在消除在律政人員之間有不合理差別的限制，
而所有律政人員在任職期間均非私人執業﹔一如立法會參考資料

摘要第 3(c）段所述，《條例草案〉不會影響私人法律執業者的任何

權利，亦不會干擾目前私人執業大律師和律師作為法律服務提供

者的專業劃分 。 因此，我們有必要限制立法工作範圍，不把建議

擴大至涵蓋私人執業的訟辯律師 。 正因如此，《法律執業者條

例 》 新訂的第 31A(3A）條（由 《 條例草案 》 第 3(8）條增補）明文規

定，如並非大律師的律政人員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，只在其任職

律政人員期間才有權使用資深大律師的名銜和享有資深大律師的

地位 。

輔讀工具（來信第 4 段）

7. 在適當情況下，如輔讀工具可有效協助 一 般讀者按文意理解

法例條文，則可考慮在法例文本中加入輔讀工具。來信第 4 段所建

議的不具立法效力的附註，正是不時使用的其中 一種輔讀工具 。

8. 〈條例草案〉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註腳 l 已列明為《律政人

員條例 〉 （第 87 章）的目的而將某人員當作律政人員的相關現行條

2 



文（即《知識產權署署長（設立）條例〉（第 412 章）第 3(3 ）條及《破產

條例〉（第 6 章）第 75(3 ）條） 。 鑑於〈條例草案 〉 的涵蓋範圍有限且
屬技術性質，並考慮到或可包含在建議中不具立法效力的附註的

資料，以及 一 般而吉相關人士己能容易得悉此等資料，我們認為

並無需要加入輔讀工具 。

相信上述資料足以解答來信提及的事項 。9. 

~ 伊 拉
／際羽守

署理副民事法律專員廖冠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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